
2026环子午湖自行车赛赛事合作合同

甲 方：宁陕县教育体育局

乙 方：西安得大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为全面落实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大力发展

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林业

兴县”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升“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影响

力，加快宁陕生态旅游产品与精品旅游线路提档升级，扎实

推进体育与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宁陕县定于2026年04月25

日举办2026环子午湖自行车赛。通过招投标，确定了本届比

赛由乙方具体负责赛事竞赛组织实施工作，现就有关事宜达

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服务内容

2026环子午湖自行车赛的策划、组织、实施工作。具体

服务内容及报价细则见附件(组织实施经费明细表)。

第二条、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负责制定2026环子午湖自行车赛活动方案，审定

乙方制定的竞赛规程和赛事执行工作方案，监督乙方按照方

案认真执行；

2.甲方负责赛事外围安全及公共服务保障(含：医疗、

通讯、交通管制、赛道安保、电力、环境整治、赛事费用)

。为乙方赛事执行提供保障；



3.甲方负责奖牌、证书、各类证件、参赛手册、路标、

搭建、参赛包、参赛服等与竞赛有关物料设计方案的审定工

作；

4.甲方负责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运动员数量要求监督

乙方做好运动员招募工作；

5.依赛事要求，甲方负责组建由甲乙双方共同组成的赛

事筹备执行机构。

第三条、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在不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情况

下，利用本次赛事平台，进行市场化开发；

2.乙方根据赛事预算约定的标准执行赛事活动；

3.乙方负责2026环子午湖自行车赛的报名、物料准备、

赛事组织等工作；

4.乙方负责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做好运动员运动员招募

工作；

5.乙方负责结合实际，制定赛事应急处置预案，如遇突

发情况，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妥善应对处置；

6.参赛运动员因比赛过程中受伤，乙方要做好受伤运动

员救治工作，确保受伤运动员第一时间得到及时救治；

7.乙方按照甲方要求为参赛选手购买足额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参赛选手意外伤害保险金额赔付不得低于100万元

人民币；

8.乙方必须保证：参赛运动员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

体检(含心电图检查、心脏彩超检查),并结合检查报告进行



了自我评估，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赛事活动，已

为参赛做好准备，承诺愿意承担参赛可能带来的风险；

9.参加本赛事的人员及乙方的工作人员在本次参赛过

程中所发生的本人人身损害、局部或永久性伤残、死亡，或

致第三人受伤、致残、死亡，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伤残赔偿

金等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

形式的赔偿及补偿责任。

第四条、经费及支付方式

1.本次赛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乙方中标总

价578800元人民币(含税)，赛事实施费用由甲方负责拨付给

乙方;

2.拨款方式：甲方于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拨付合同金额的40%，共计231520元整，于比赛开始前7个

工作日内向乙方拨付合同金额的40%，共计231520元整，用

于竞赛组织、奖金等，赛事活动结束，通过甲方验收后，在

不存在任何纠纷及争议的情形下，支付剩余款项；

3.以上服务范围及内容仅限附件内约定的内容范围及

金额，如有变更及增加，需另行约定费用并签订补充协议；

4.乙方在不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情况

下，利用各项赛事活动平台，进行市场化开发，所筹集的资

金除弥补办赛经费外，属乙方经营所得。

第五条、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同意，未经双方书面允许，任何一方均不得

对外透露本协议和其他往来文件的内容，但为履行本协议或

主张协议权利所需要的正当披露除外；

2.甲乙双方应本着诚信的原则共同遵守本协议，认真履

行各自应尽义务；

第六条、其他

1.甲乙双方如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

，如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2.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持三份、乙方执一份。经甲、

乙方代表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 方：(公章)

单位名称：宁陕县教育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乙 方：(公章)

单位名称：西安得大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